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能源学院文件 

中地能发〔2026〕1 号 

关于加强研究生论文质量的通知 
我院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新时代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5-2030 年）》（中地大京发〔2025〕75 号）及《中国

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指导教师选聘办法》（中地大京发〔2025〕

77 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我院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位

论文质量保障工作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 

以提升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为核心，健全覆盖学

位论文全过程、各环节的质量监督与保障体系。强化责任意识，明确

标准要求，优化过程管理，力争使我院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得到显著

提升，杜绝学术不端行为，确保学位授予质量。 

二、强化过程管理，严把关键环节 

1.严把选题开题关 

（1）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进行充分的文献调研和前期研究，

选题应具有理论意义或实际应用价值，符合学科发展方向。 

（2）开题报告会应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严格评审，导师不得

担任开题评审小组主席。  



（3）评审小组应对选题依据、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可行性等

进行充分论证，并提出修改完善意见。未通过开题者须在答辩组规定

时间内重新开题。 

2.加强中期考核与进度检查 

（1）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不得担任其中期考核评委。对于进度严

重滞后或研究工作存在重大困难者，应及时给予警示并提供必要帮助，

必要时进行调整。 

（2）为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写作质量，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开题和中期考核时间间隔至少 6 个月，博士研究生开题和中期考核时

间间隔至少 10 个月。开题和中期的完成时间以研究生在管理系统实

际提交时间为准，各环节的间隔时间由系统自动生成。 

（3）博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应在完成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环节、

取得规定的学分、学位论文开题论证通过 10 个月后进行，在通过中

期考核 6 个月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硕士研究生中期考核应在完成课程学习和其他必修环节、

取得规定的学分、学位论文开题论证通过 6 个月后进行，在通过中期

考核 6 个月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3.规范预答辩与学术不端检测 

预答辩实行严格的导师回避制度，研究生本人的导师不得参与其

预答辩委员会。预答辩委员会应对论文的完整性、规范性、创新性及

学术水平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核，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预答辩秘书应对学生论文中出现的问题如实记录，答辩记录中无



实质论文意见的论文不予申请盲审，导师根据答辩记录监督学生对论

文进行修改与完善。 

所有申请学位的论文必须通过学校规定的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

统检测，符合标准后方可进入后续环节。此外，对人工智能的工具应

该合理应用，提高学术道德的要求。 

4.完善答辩制度 

每个毕业论文答辩环节必须邀请一位分学位委员参与评审。 

答辩前，答辩秘书应先对学生的送审情况进行介绍。介绍内容应

包含盲审次数、分数、论文修改意见等情况。 

确保答辩环节的严肃性和学术性，答辩委员会应严格履行职责，

对论文质量进行最终把关。在正式答辩中，导师可适当就论文相关问

题进行说明，不得参与对论文的评议与表决。 

5.学院分学位委员会监督职责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应对自己参与或授权参与的答辩人的论文

情况进行交流并针对答辩修改意见的修改内容重点审阅。 

6.修改论文题目 

对于修改中期报告题目、毕业论文题目，原则上必须重新进行开

题、中期，提交报告及申请论文盲审的间隔时限按照研究生院文件执

行。 

三、明确导师职责，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 



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

负有直接和主要的指导与监督责任；兼职导师应严格尽到指导职责，

且需在学生入学后指定校内导师作为培养共同责任人，原则上，在培

养期间不得更换校内导师。 

1.立德树人，加强学术指导 

导师应恪守学术道德和师德规范，在学术研究上对研究生进行系

统、深入的指导。应定期与研究生交流讨论，关注其研究进展，在论

文选题、研究设计、实验开展、数据分析、论文撰写与修改等各个环

节提供及时、有效的学术指导。 

2.严把质量，强化过程监督 

导师须对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全过程进行监督，对论文的学

术规范性、实验数据的真实性、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引用的准确性等

进行严格审核。有责任及早发现并纠正研究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或学术

不规范行为。同时，导师应尊重并支持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等环

节的独立评审制度。 

3.投入足够时间与精力 

导师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研究生指导工作。对于指导

研究生数量过多、指导精力明显不足的导师，学院将酌情核减其招生

指标。 

4.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 



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作为导师岗位考核、职称评定、评优评先、

招生资格审核及招生指标分配的重要依据。对指导的学位论文在各级

抽检、评优中出现问题的导师（含兼职导师的校内联系导师），学院

将视情节采取约谈、限招、停招等措施；对出现学术不端行为的，将

依据规定严肃处理，并追究导师的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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